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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政综〔2018〕8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闽政〔2017〕10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2017〕42号）精神，进一步推动全市高水平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鼓励外商来漳创新创业、投资发展，现提出以下措施：
一、对新设立重点外商投资企业，年度环比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额300万元-500万元（不含500万元）的，给予200万元奖励；年度环比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额5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的，给予300万元奖励；年度环比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额1000万元及以上的，给予500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二、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增资扩股，备案后年度环比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额300万元-500万元（不含500万元）的，给予200万元奖励；年度环比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额5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的，给予300万元奖励；年度环比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额1000万元及以上的，给予500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市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三、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其外方股东将所得利润用于该企业增资或在漳州市辖区内新设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
（责任单位：市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四、对新引进的世界500强、知名跨国公司、台湾百大等投资项目，按年度实际到资额的1%，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其中，年度实际到资1亿元以上的，按年度实际到资额的2%，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五、对符合我市产业规划的鼓励类外商投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项目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责任单位：市国土局、财政局、商务局、环保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六、鼓励在我市设立外资金融机构，对外资银行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境内资本在我市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在其开业运营时，给予一次性100万元的开办经费补助。
（责任单位：市银监局、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七、对外商投资企业符合规划和安全要求、不改变用途，在原有建设用地进行厂房加层改造，增加用地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同时，按其当年实际改造建成的标准化厂房投资的5%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外资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转型现代服务业，在城市总体规划区内符合条件的允许退二进三或三旧改造,经批准允许相应变更项目用地性质。
（责任单位：市住建局、规划局、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八、对引进世界500强、知名跨国公司、台湾百大等投资项目或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外商投资项目，项目成功引进后，在其投产（或开业）时，按外方实际到资额的1‰给予社会引荐人资金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市、区）政府，漳州、常山、古雷开发区管委会，漳州台商投资区、漳州高新区管委会）
符合本文件规定并同时符合本市其他同类扶持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以上涉及的奖励补助资金，根据受益财政原则，按现行财政体制兑现。
本文件从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由市商务局、财政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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